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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六題：監察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表現  

 

2012 年 12 月 5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廖長江議員的提問及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答覆： 

 

 

問題： 

 

  根據上月起實施的僱員自選安排（半自由行），僱員可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

積金）供款的累算權益轉移至合意的受託人所營辦的強積金計劃。有市民向本人

反映，市場上有眾多的強積金計劃和基金類別可供選擇，使人眼花撩亂，無所適

從，他們擔心誤選投資表現差劣的強積金計劃。然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積金局）除了提供各強積金計劃的基金開支比率的比較表外，一直沒有提供強

積金計劃的投資表現的比較資料，反而消費者委員會在今年十月發表了一份強積

金計劃收費和回報率的研究報告。此外，亦有市民向本人反映，希望強積金計劃

能提供更多投資選擇，以增加回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積金局為甚麼一直沒有提供強積金計劃的投資表現的比較資料；

積金局會否定期發表此類資料，以協助僱員和僱主作出明智的選擇；是否知悉積

金局會否設立監察機制，推動受託人改善旗下強積金計劃的投資表現，例如要求

投資表現持續差劣的受託人提交報告及對他們作出警告，如多番警告後仍未有作

出改善，則考慮將有關受託人除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鑑於有市民指出，有不少基金投資公司旗下非強積金計劃的基金的投資表

現良好，但該等公司作為受託人管理而收費相若的強積金計劃的投資表現卻差

勁，是否知悉積金局有否就上述情況作出研究；若沒有研究，原因為何；若有研

究，結果為何，若這情況確實存在，積金局有否要求有關的受託人交代原因；及 

 

（三）政府會否考慮改革強積金計劃，以增加可供市民選擇的投資組合和模式，

例如讓市民以供款作置業首期或購買醫療保險之用；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

因為何？  

 

 

 

 



答覆： 

 

主席： 

 

（一）為協助強積金計劃成員作出適當的投資決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

金局）一直廣泛宣傳就計劃成員作出強積金投資決定前需要考慮的因素，包括產

品的特點（例如：基金選擇、風險程度及過往回報表現）、服務、基金收費，以及

個人因素（例如：個人投資目標及承受風險的能力）等。就回報水平，積金局認

為基金過往的投資表現並非未來表現的可靠指標，公眾直接比較不同強積金計劃

及基金投資表現資料的時候，必須有此理解。 

 

  自二零零六年起，積金局定期公布各類基金的投資回報資料，並在網站登載

各個強積金基金的便覽，概述有關基金在報告發表日之前一年、五年和十年的回

報及收費情況。積金局規定受託人必須以統一的格式，提供這些表現資料，方便

計劃成員進行比較。另外，市場亦有提供強積金基金表現的資料。自二零零七年

起，積金局在網站加入超連結，連接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網頁，以便計劃成員瀏覽

公會就基金投資表現提供的對比資料。由本月中起，積金局會在其網站直接登載

有關資料。總的而言，政府認為積金局應不斷完善強積金制度下的資料披露，過

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公眾的意見。 

 

  就強積金受託人的監察，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的

規定，核准受託人必須確保其投資經理為計劃成員的利益行事，及履行監督並妥

為監管投資經理的責任，以確保他們遵從《強積金條例》的法定投資要求。除發

出指引及指示，說明核准受託人應如何履行上述責任外，積金局亦透過實地巡查

及其他監督措施，例如審核核准受託人所呈交的定期報告，進行監察。 

 

（二）我們須明白要合理地將強積金基金與非強積金基金的收費及投資回報作直

接比較，是有相當的難度。具體來說，強積金基金與非強積金基金的收費結構不

盡相同：有別於非強積金基金，強積金基金並不會收取任何認購或贖回費用；而

收取僱主供款、協助追討拖欠供款等行政工作引致的費用，亦不適用於非強積金

基金。就投資回報而言，必須留意的是，與市面上某些零售投資基金相比，強積

金基金的投資策略須符合《強積金條例》訂明的投資規定。由於設立強積金制度

的目的是要協助計劃成員為退休生活早作儲備，因此強積金基金一般較重長期

回報和風險防範，所以把強積金基金的短期投資表現與非強積金基金的表現直接

比較，並不恰當。儘管如此，積金局曾分析二零一一年十月至二零一二年九月這

一年間的基金投資表現，結果顯示強積金基金的表現與非強積金基金相若。這結

果與積金局早前委託機構，檢討強積金股票基金表現所得的結果，大致吻合。根

據該檢討結果，由強積金制度成立至二零零八年年底間，強積金股票基金的投資

表現優於同類型的認可非強積金股票基金，而與相應的指數基金相若。 



 

  就此，政府會與積金局積極跟進改革措施，希望能促使強積金收費在合理時

間內有較大幅度的下調，從而提高計劃成員獲取的回報。 

 

（三）強積金制度是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重要支柱，旨在協助就業人口為退休生

活早作儲蓄。雖然有個別其他地區的退休保障制度容許僱員按一系列不同理由提

取權益，例如支付購置物業的首期付款，但相對於強積金制度，該等制度涵蓋更

廣泛的社會政策，何況它們是建基於遠較強積金為高的供款率，並非香港社會現

時所能接受的。 

 

  積金局早前根據過去多年累積的運作經驗和收到的意見，檢討了提取強積金

權益的規定，並在今年較早時候完成公眾諮詢。大多數回應者均贊成諮詢建議，

明確容許計劃成員在年滿 65 歲後分階段提取強積金累算權益的選擇，並讓證實患

上末期疾病的計劃成員可提早提取強積金權益。積金局現正擬備詳細的立法建議。 

 

  下一步，政府與積金局會跟進改革強積金制度，包括檢討強積金制度下的基

金選擇。我們在為計劃成員提供投資選擇的同時，要顧及這些選擇能否為他們的

退休保障帶來實際裨益。我們會在進行這項檢討及考慮其他改革強積金制度的可

行方案時，邀請公眾參與表達意見。 

 

 

完 


